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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村与社区回应: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常亚轻，黄健元
(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项目下乡是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村庄回应能力事关治理成效。以滇西北“村寨
银行”项目为案例，从项目进村－社区响应视角探讨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发现:精准对接生计需求，以
“发展”助推“环保”是项目落地的基础;借助地方精英组织动员民众，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是环境治
理有效开展的关键;基于地方传统文化制定的生态规约是实现社区经济和环境环保协调发展的制
度化保障。为提高环境治理效能，需要将外部治理项目与地方生活逻辑充分结合，以此强化村民的
主体地位，激活当地民众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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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补齐推进乡村振兴
短板，实现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重要任务。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就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污染治理项目，大
规模的项目进村已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特别是乡村
环境治理的主旋律［1］。实践表明，进村项目通过专
项资金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农村环境治理工
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项目执行中“自上而
下”的控制逻辑与“自下而上”的反控制逻辑［2］及社
会组织和民众自主性缺乏［3］等问题，出现了随着项
目资源投入不断增多而局部环境治理失灵的悖论。

基层组织困境［4］、技术治理困境［5］及复合型碎

片化模式［6］等引发的诉求无法表达、村庄回应不足
是导致环境治理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因素。因此，环
境问题的解决不能仅由政府或市场单向输送项目资
源完成，还依赖于村庄的实际回应状况。村庄回应
包括感知自身利益诉求和资源、评判与认同外来行
动主体的影响、选择互动方式并实现社会行动三个
层面［7］。地方对进村项目并非被动全盘接受，而是
会根据现实需求及不同情境采取抵制、调适、创新等
回应策略［8］。在村社缺乏能动性回应的状况下，如
何发挥地方精英的组织动员能力、多渠道吸纳公众
参与是减少“项目进村”负面效应、提高环境治理效
率的关键［9-10］。

随着国家环境治理项目持续推进，以村民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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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村庄回应水平和效能日益重要。优化村庄回应
能力、充分发挥项目资源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撬动社
区环境治理活力，实现预期政策目标［7］。既有对村
庄回应的研究为破解项目治理困境、拓展项目治理
效能提供了可循依据，但对项目下乡过程中村庄回
应与环境治理内在机制的研究仍较缺乏。基于此，
本研究以“村寨银行”项目为例，从“项目进村—社
区响应”的视角探讨项目在基层实践中农村生态环
境的治理机制，并简要分析了研究案例对环境治理
项目成功落地的启示意义。

“村寨银行”旨在以社区发展促进环境保护，是
L中心①在三江并流重点生态区域实施的核心项目。
项目在贵州古胜、内蒙古阿拉善和云南丽江十余年
的实践中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套内生于村寨文
化和制度传统的社区金融互助系统。项目前期，L
中心通过物质激励即资金支持的方式激发村民参与
的积极性［11］。具体表现为用“村寨银行”项目资金
解决村民生计或发展急需的资金问题。项目资金由
村民入股与 L中心 1 ∶ 1 配比相应的公益资金形成。
入股村民平均分三轮进行等额借贷，各批借贷款时
间是一年，一年后偿还本金利息。项目资金及利息
受全体入股村民共同监管。同时，L 中心重点关注
的是环境保护与社区建设问题，因此将项目与建立
社区自然保护地挂钩，即项目执行以生态保护为前
提条件。项目资金在持续滚动中，不断产生有利于
生计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效益。截止到 2020 年
底，L中心已在 Y县 5 个乡镇、8 个村委会、135 个村
民小组、1 000 多 km2 的区域成立了 42 个“村寨银
行”，建立了 49 个社区自然保护地，森林保护地面
积高达 1. 83 万 hm2。

G村位于 Y县西北部，“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
产地老君山国家公园腹地，这里不仅是丽江市的主
要生态屏障，也是国家公益林重点保护区。G 村共
有 13 个村民小组，360 户，1 375 人，以傈僳族为主。
全村面积 147． 98 km2，其中耕地 210 hm2，林地 11333
hm2，草地 629 hm2，利马河流经全村。2010 年 L 中
心进入 G村推行“村寨银行”项目，协助村民展开社
区可持续和生态保护工作。经过 L 中心工作人员、
G村村干部、县乡政府相关部门的不断努力，村民对
“村寨银行”项目的认识不断加深。目前，全村有 12
个村民小组、273 户家庭参加了“村寨银行”项目( 见
表 1 )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 2018 年 6 ～ 9 月的实

地调查以及 2021 年 2 月的追踪调查所得，具体包括
以志愿者身份参与项目活动所做的观察和记录; 对
社区精英、普通农户、项目负责人的访谈记录; 以及
L中心发布的项目总结与相关媒体报道资料等。

表 1 G村“村寨银行”项目参与情况

村民小组 户数 /户 参与户数 /户 项目本金 /元 保护地面积 /hm2

代组 16 12 24 000 166． 67
河组 38 34 34 000 381． 73
怒组 34 31 62 000 433． 33
新组 39 30 60 000 249． 93
吉组 34 21 42 000 133． 33
冲组 24 20 40 000 400
恨组 34 32 64 000 800
别组 24 17 34 000 400
启组 32 20 40 000 1 338． 67
念组 18 17 34 000 239． 47
老组 20 15 15 000 800
下组 35 24 24 000 679． 47
总计 348 273 473 000 7 715． 8
注: ①项目参与户数中，考虑到资金还款能力，老弱病残、低保

户、五保户没有参加;②G村保护地面积共计 7 715． 8 hm2，其中包括

6 022． 6 hm2 森林和一条河流。

①项目团队 L中心是 2014 年在云南省丽江市民政局注册成

立的一个社会组织。

二、契合“发展逻辑”:撬动社区环境治理

项目式的环境治理如果只关注当地居民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片面地以限制村民生产活动为手段
来改善环境极易受到抵制［12］。环境治理的本质是
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共荣发展，但长期“粗放
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日益尖锐。因而就进村项目而言，如何根植于社区需
求破解环保与生计的博弈困境是其成功的基础。

1．环保与生计的两难平衡
受地形限制，G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村民严重

依赖社区自然资源维持生计。“靠山吃山”的生计
模式维系了当地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但改革
开放以来这种平衡被迅速打破。随着林地分包到
户、林业管理松弛，现代性市场力量的侵入，森林被
砍伐现象骤增。最初，村民极力阻止周边村民砍树，
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反复劝阻无果，加之砍树贩卖
的高额利益诱惑，G村村民也陆续加入资源抢夺战。

树木的过度采伐加剧了森林植被与水源涵养
地的破坏，泥石流灾害多发，严重制约了村民生计和
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长期生活在山地村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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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村民对生计模式与社区资源环境的关系有
着切身体会和相对客观的认识。在传统社区资源管
理规范失效的情形下，砍树为生是村民无奈的选择。
然而村民在几十年的砍伐中亲身感受到了生态的破
坏，如原始森林退化成稀疏的次生林、水源减少和降
雨稀少等，但有限的生计来源限制了社区保护行动。

2．项目精准对接生计需求
为改善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贫困问题，政府与公

益组织多次发放扶贫款和项目建设，但因外援扶贫
项目偏离社区需求造成治理内卷化［13］。汲取以往
项目制实践经验，L 中心在引入“村寨银行”项目时
立足地方实际，因地制宜灵活推广项目。

就 G村贫困和生态退化问题，项目团队在与县
乡政府部门沟通后开始进入社区调研。围绕生计模
式、资源与环境状况、组织结构等问题，项目成员深
入社区走访当地农户，咨询他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
以判断实施项目的可能性。调查发现多数村民认识
到了环境被破坏，日常生活受影响等问题;但也有村
民反映“生态保护是外界的说法，我们要依靠山林
生存下去，不让砍树后谁给我们提供生活来源”。
由此可见，解决生计需求是村民参与社区环境保护
的必要条件。“村寨银行”项目则可以帮助农户通
过小额贷款获得前期发展资金，间接推动社区生态
保护。确定项目可行后，L 中心以提供一笔公益资
金的方式作为进入社区的“敲门砖”。其中，履行环
境保护义务是农户使用项目资金的前提，项目由此
将互助基金与生态保护联结起来。就社区保护地来
看，参与项目的村民小组可以结合社区生态环境问
题与生产生活需求，集体讨论决定保护地范围、面积
及具体保护措施。由表 1 可知，参与“村寨银行”项
目的 12 个村民小组社区自然保护地面积近 0. 77 万
hm2。从项目本金来看，在 L 中心向参与小组配入
0． 75 ～ 3． 2 万元不等的资助基金后，各小组项目本
金在 1． 5 ～ 6． 4 万元之间。按三年一个周期分批借
贷，每个家庭可获得 3 000 ～ 6 000 元不等的小额贷
款满足急需的生计和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参与
农户与 L中心签订环保契约，利用经济杠杆促进社
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社区内生发展需求的有效表达是矫正外部资
源供给偏差，优化资源分配、避免项目形式合理化而
实质异化的重要渠道［14］。G 村真实需求的反馈首
先体现在村民急需的生计诉求表达方面。如村支书

所说: “村民需要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虽然不同的
公益组织经常在社区开展乡村教育、发展和环境保
护等项目，但这些项目直接与村委对接，没有下沉到
村民小组”。既往的“大锅灶”“生态旱厕”改建虽然
进入了村民家庭，但并不符合村民生活逻辑，反而带
来了取暖、粪便处置系列问题，造成项目资源的浪
费。不同的是，“村寨银行”项目资金使用由村民自
行决定，可用于家庭最迫切的需求。

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户资金使用集中于危房改
造、发展家庭养殖、购买生产资料及子女教育等方
面。如柳某反映:第一轮贷款总额 6 286 元，其中住
房改建花费 3 000 多元，剩余资金买了 3 头架子猪，
饲养半年后卖 6 000 多元;第二轮贷款 6 800 元购买
2 头牛，喂养两个月后卖 9 000 多元。村民颜某用
3 000 元购买重楼苗，其余 3 000 多元用于补充儿子
大学学杂费。从“村寨银行”发展历程看，项目与社
区需求的对接从最初的生计需求逐步延伸至可持续
发展层面。由于农户借贷资金额度与当地人均纯收
入比较接近，因此在确保农户能够及时还贷款的同
时，还可以减轻村民生计压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当农户从项目发展中获益时，他们更加认同
“村寨银行”项目，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环境保护。
尊重并有效回应需求改变了以往项目“替民做主”
“给项目”的惯习，转向“村民要求”和“社区要求”。
这种基于社区实际需求的外生性项目有助于挖掘其
本身对环境治理的撬动效应，建构社区利用外部资
源改善村庄环境、重构资源管理秩序的场域。

三、借力“地方精英”:激活社区治理主体

在项目下乡推动乡村环境整治的背景下，地方
精英成为“村庄经营者”，他们能够打通外部项目资
源支持和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从而实现治理目
标［15］。“村寨银行”项目提供的公益资金对村民具
有很强的吸引力，但也挑战了“砍树为生”的传统生
计模式。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条件下，村民首先对将
要实施的项目保持观望的态度。一方面，村民纷纷
想争取这笔钱，并共谋如何“套取”外部资金; 同时
项目进村需村民自筹部分资金的要求直接关乎农户
经济利益，很多村民认为这是传销，且担心如果自己
出资的资金被其他人骗走了怎么办? 在村民日常生
活感受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的情形下，外部
输入性资源如何借助地方精英力量进行组织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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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激活社区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成为项目成功进
村的关键。

1．组织地方精英外出考察
村庄精英在社区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信服力，

所以为促进项目落地，L 中心着手组织地方精英外
出考察。考察地古胜村人均 3 分水田，地势崎岖，交
通不便，自然条件比 G 村更恶劣。曾经无节制的毁
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和严重的石漠化，山区陷入贫
困和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项目人员在社区调研
时，村民提出了修建一条路的要求。多数村民认为
社区进行自然保护的先决条件是村庄要有一条与山
外省道相连接的路。因为该村主要经济来源于果树
种植收入，但由于村内交通不便只能靠人力运输①，
加之水果产出时间集中，水果极易滞销，而收入的降
低则会加剧人对自然的压力。村民围绕占地补偿、
投工投劳、道路维护等进行了讨论、谈判，达成协议
后利用项目支持的部分资金完成道路修建。当地通
过修路提高了果农的经济收入，也有效降低了村民
因贫困对资源的破坏。

古胜村“村寨银行”经过几年的运转，以资金互
助发展生产的方式实现了对环境的全面保护。几天
集中的学习和交流使考察小组对当地村民如何组织
起来、集体修路、制定封山育林条例及发展生态产业
等颇受启发，并逐渐改变了对项目的初始态度。考
察精英意识到，按目前砍伐森林的速度，G村再过几
年时间也有可能演变为贵州的石漠化程度。尽管农
民是以“生存理性”为本位的，但若有人带领打破当
下模式，使他们相信保护森林植被比乱砍滥伐带来
的收益更高时，村民又会成为“经济理性人”。古胜
村的蜕变激起了考察小组对“村寨银行”的兴趣。
参与经验扩展的社区精英返回后思考本村与贵州山
区的差异。深受触动的李组长反复琢磨。巨大的反
差促使社区精英不断反思传统的生计模式，并尝试
组织村民筹备“村寨银行”项目。

2．借助精英力量激活社区内生动力
根据内生式发展理论可知，社区居民是环境治

理的主体力量，培养社区内部的发展能力是促进社
区可持续发展的内核所在［16］。因此借助村庄精英
力量，动员农户参与项目讨论是强化村民主体参与
的核心环节。外出考察结束后，社区精英组织村民
就项目学习及实施进行交流讨论。在项目与社区保
护地联动的过程中，“争吵”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

色。各小组项目动员都经历了多次会议讨论，在相
互博弈、妥协中村民对筹资方式、资金借贷管理、保
护地建设及奖惩机制达成共识，成为项目的设计者
和参与者。

其中，新组李组长对“共管山”进行封山保护的
提议激起了村民争论。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离
“共管山”最近的狗菁自然村村民首先激烈反对。
该村砍树最为严重，将共管山划入社区保护地无异
于断其财路;其他三个自然村保持观望，甚至看热闹
的状态，此次会议不欢而散。李组长开始反思、总结
会议中的问题所在，其余三个自然村是有保护欲望
的，并和村干部商讨分工，对各自负责的自然村展开
游说动员，确保下次会议全票通过保护地的建立。
在第二次会议上，其余三个自然村都同意保护共管
山，狗菁则被孤立。最后通过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将共管山划为封山育林区。

①100 斤 /篮的水果在路边可以卖 50 元，而在 30 ～ 45 度的山

间小道背运水果，每 100 斤需 25 ～ 30 元的人力运输费用。

新组实践表明，村庄精英在社区内部宣传动
员、激活社区主体责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社
区居民在项目组建中对集体管理也有了新的认识。
如河组熊组长所说: “大家集体订立村民自治条例，
互相监督。这样的保护与村民自己保护管理还是有
区别的。现在的共同保护，虽然是某一家人的树，但
他参加了项目，十多家看你滥采伐，就可以集体对违
约者进行惩罚。”在这种集体商讨、共同管理的探索
实践中，村庄公共性不断被激活。2011 年 2 月，G
村新组最早启动“村寨银行”，截至 2017 年 12 月，
共有 12 个村民小组、273 户家庭参与到项目中来。

农村环境治理是公共性问题，确立并发挥村民
的主体地位是避免项目因角色倒置而陷入结构化困
境的必要举措。就项目下乡陷入困境的原因来看，
未得到居民认可和支持、无法触及社区公共精神乃
是重要原因。“村寨银行”每年还借贷款时，村民将
部分利息用于集体聚会促进情感交流，项目逐渐成
为社区公共生活的载体。项目实施中的经济功能就
如一根细小的引线，不断在经济层面进行延伸，打破
彼此孤立的状态，使其融入社区公共生活［17］。在社
区公共精神的凝聚下，社区原来分散的个体走出私
人领域，组织起来共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

3．创新项目形式改善社区环境
当居民成为社区生态保护的主体时，他们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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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环境主义视角出发，将环境问题的解决和地
方社会环境结合起来［18］。G村村民充分发挥其“在
场”优势，通过内生式发展机制不断创新项目形式
推进社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第一，创新抵押物形式，将项目与封山协议联
动。2011 年 12 月，在新组召开的项目第一批还贷
款第二批借贷款会议上，经村民小组多次会议讨论，
最终同意把参与项目成员的抵押物由房屋瓦片改为
惠农卡和林权证，并将集体林划入自然保护区，受村
民共同监督和管理。不同于以往少数护林员监管集
体林收效甚微的情况，这种多数人管理少数违规者
的方式有效改善了偷砍乱伐现象。

第二，创新实施项目与流域保护联动。河组与
冲组分别于 2015 年 5 月和 2016 年 6 月先后实施
“村寨银行”项目。村民从社区实际出发，集体讨论
将流经村庄的利马河作为鱼类保护区，与山林一起
划入社区保护地范围。根据社区保护地制度，禁止
任何人在河内从事捕鱼、电鱼、毒鱼等相关活动，否
则不仅没收工具，还将处以罚款。罚款一部分用于
奖励参与项目的农户，以此激发他们保护环境的积
极性，另一部分用于村集体公共事务。

第三，修建垃圾池妥善处置生活垃圾。河流属
于公共边界，但之前并没有专门的负责人管理，村民
也很少关注垃圾围村带来的隐患。此外，河组位于
老君山旅游区内，恶劣的社区环境也不利于当地长
远利益的发展。为化解垃圾围村困境，2016 年 8 月，
河组和屋组分别新建了 5 个垃圾焚烧池。村民在对
垃圾分类后，将部分垃圾进行焚烧处理不仅可以改善
村庄人居环境，还极大地节省了垃圾处理成本。

由以上分析可知，项目进村不仅是外部资金与
技术治理的单向渗透，更是村庄对项目的创造性回
应过程。项目与社区内外联动，发挥双方的借力效
应是提高项目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在“村寨银
行”项目实践中，项目与社区遵循事本逻辑和发展
逻辑，互相借力共同促进了项目落地。这主要表现
为社区借项目之财拓宽生计资金来源渠道，再造家
庭生产资金链和社区可持续发展循环链; 项目借地
方精英之力激活治理的内生力量并不断创新项目形
式改善社区生态环境。“村寨银行”实践表明，外源
性项目需要借助村庄禀赋，尤其是村庄精英的力量
打通进村网络并激活村民主体能动性，建构村庄从
项目输入式发展走向内源式自主发展平台。

四、制定生态规约:实现治理“自觉”

项目下乡实践往往因缺乏合理的约束机制造
成治理的混乱，因此，环境治理项目持续运行离不开
规则和制度的支撑。治理规则深受社会文化的影
响，而扎根于地方传统习俗形成的乡规民约具有很
强的适用性和执行性，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枢纽性
功能［19］。从项目实施过程来看，G 村结合社区文化
传统、实际问题与外部资源，在项目与村庄及村庄内
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权责利监督和制衡机制( 图 1) 。

图 1 “村寨银行”项目制衡机制

1．项目与村庄的权责调适
为保证项目顺利运行，“村寨银行”项目和社区

通过对等式利益捆绑强化村社共同体利益。一是村
民自愿等额入股自筹部分资金，项目方按 1 ∶ 1 比例
配入相应的公益资金，两者合成项目本金，由村民自
我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来源构成规定公益资金不
得高于村民出资额度，以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
时，双方达成一致签订协议还可以保证项目因各种
原因终止运行时，公益资金能够及时足额撤回。这
种基于村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整合资金包含了
村民自己的股份投入，因而村民对项目资金管理及
运营等集体事务更加积极［9］。

二是建立社区保护地，承担环境保护责任。项
目旨在动员村庄集体力量，实现在保护中获益、在获
益中加强保护的良性循环。项目运作中，如果村庄
出现集体违反社区保护地条例的情形，项目方有权
撤回匹配的公益资金。三是社区有多数人参加，即
项目参与户数过半。从表 1 可知，12 个村民小组项
目参与户数都超过一半，G 村项目参与比例近
80%。项目参与过半原则汲取了以往少数人管理多
数人致使管理无效的不足，改为多数人管理少数人
以确保项目运行规范不因个人强悍无理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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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中承担着服务提
供者和公众环境保护倡导者的角色［20］。作为第三
部门，其运行机制更为灵活，公益性和一定的社会资
本优势使其更易于与社区互动，围绕项目运行规则
进行权责调适，明确双方权利和责任。在明晰权责
边界的基础上，积极撬动社区内生力量，促成村民之
间就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事项达成合作。

2．熟人社会中的制衡机制
由于乡土社会地域限制，人们彼此熟悉并结成

了紧密的联系，而项目也巧妙运用了熟人社会中的
乡土规则使社区内部达成制衡。村民首先基于熟悉
和信任的原则选举产生管理人员。项目参与成员依
据个人能力和威望共同投票选举出会计、出纳和主
任各一名组成项目管理小组，管理小组和其余项目
成员之间相互监督。乡土社会里人们从熟悉到信
任，这种信任其实是最可靠的，因为这是规矩［21］。
这种无形的规矩在社区环境治理中具有特殊的意
义，如村民提到的: “都是一个村里的人偷砍人家的
山林被抓到太没面子了”。

面子、林权证、股金及贷款资格等一起构成了
项目成员的抵押物，主要是预防和制裁参与者的越
轨行为。新组开始实施项目时，将房屋瓦片作为抵
押物。在经济学家眼里，房屋瓦片并不值钱，但在乡
土社会房子好坏是面子的代表。如果不能及时偿还
贷款，全体村民则会去违规者家里喝茶，揭走房屋瓦
片，甚至断绝红白联系。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惩罚，
很少有村民会冒此风险。林权证、股金及贷款资格
是防范项目成员违约的另一种经济制裁模式。项目
参与者如不能按时偿还贷款，将扣除其林权证的公
益林补贴资金，以抵押借款金额。入股村民共同签
订了“社区自然保护地协议”，若发现入股者盗伐森
林，不仅对其罚款，违约者还将失去三年贷款资格。
对于欠款户，其余股东有义务集体上门讨债，缺席者
直接从股金中扣除每天 100 元的误工费。如有不参
加股东大会者，也将被扣除股金，多次未参加者，取
消其贷款资格。

社区村规民约不仅能够约束村内居民的环境
行为，对村庄外部违约者也具有同等的监督约束效
力。如冲组依据建立的河流保护制度，集体对外来
钓鱼者进行了罚款。据乔组长讲述，村民熊某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下午发现三个邻村人在河边钓鱼
野餐，随即上前提醒，并将此事告知乔组长。得知消

息后的乔组长通知每户至少派一人到现场，在向对
方解释本村社区保护地制度后，指出钓鱼违反了村
规民约需缴纳罚款。但对方据理力争，强调“不知
者不罪”，否认罚款的合理性。双方经过几个小时
剧烈争吵互不让步。在场村民一致认为此事关系保
护地制度存废，如不处罚以后难以约束村民。对方
坚称自己虽有钓鱼行为，但毕竟未钓到鱼，因此不应
接受惩罚。乔组长则表示: “不罚款也行，明年项目
3 万元收不回来，全部找钓鱼的人去赔”。对方听后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转向与村民讨价还价，
最终钓鱼者交出 500 元罚款。在对外来钓鱼者惩罚
事件中，村民共同维护了保护地制度的权威性，也强
化了村民对生态规约的认可和执行力。

G村生态规约是由项目参与者集体讨论、共同
商定而成，这种基于乡土规则产生的非正式制度获
得了集体认同，并在地方社会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
权威性。在项目式环境治理实践中，文本法与实践
法的分离是造成治理效果不理想的深层社会文化因
素［22］。因此，在国家法律规范等正式制度的框架
下，应结合地方社会实践样态，充分发挥以乡规民约
为代表的本土规则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约束作用。
“村寨银行”项目与村庄以及村庄内部所建立的互
相制衡的生态规约，为社区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在环境治理投入资金有限的情
形下，生态规约通过发动民众，间接节省了环境治理
的执法成本，同时极富乡村社会特色的声誉处罚规
则和利益捆绑也提升了农村环境保护的执行能力。

五、结 语

整体来看，以项目和专项资金形式开展的生态
环境治理工作具有标准化、技术化、规范化等易于管
理和控制的特点，并遵循自上而下与由外而内资源
单向输入的运作机制。实践中往往忽视了项目承接
地的条件差异和实际需求，存在地方响应与自主性
不足及约束机制缺乏等局限［2］。这就使得环境治
理项目进村过程中呈现出项目资源与村庄内在需求
错位，项目规则脱离社区规范体系乃至治理异化的
现象。实践表明，外部项目资源与社区主体诉求、地
方规约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者互为借力彼此制
衡，互相融合有助于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因此，农
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能将外源性项目资源完全超
脱于地方主体需求、乡规民约等内生资源，而是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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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促进两种要素的有效对接与融合。
本研究表明外源项目不仅没有脱离地方主体

利益诉求和村落传统规约，而且在借力精英与充分
对接需求的基础上激活社区回应力量，实现了农村
环境的有效治理。实践中，“村寨银行”项目根据社
区生计与环境保护的博弈困境，利用互助基金解决
了村民急需的生计需求; 借助地方精英的力量通过
考察学习进行组织化动员，强化社区主体责任不断
创新项目形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基于村庄实际形
成的生态规约规范了项目治理程序，在项目与社区
及社区内部形成了有效的权责利制衡机制。“村寨
银行”项目治理实践对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推动农
村环境善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根植地方需求，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只有确
保社区经济发展利益，社区才有意愿主动参与生态
保护。外部项目资源进入社区推动环境治理的过程
中，应结合社区需求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在
推动环境治理的同时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二，
借助地方精英激活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项目成功
落地离不开基层民众的参与，外源项目如何借助地
方精英的“在地”优势，强化社区主体责任是其中的
重中之重。环境治理是社区的公共事务，事关民众
个体的切身利益及环境诉求，只有获得民众的积极
响应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项目承接地民众不只
是受益对象，还是共谋村庄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
的主体性力量，应积极调动当地人的自组织能动性，
激活社区保护与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三，制定符合
地方社会的生态规约，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
基层项目实践往往因缺乏透明健全的政策法规造成
项目私人化运作和精英俘获，因此在国家正式法规
的基础上应充分尊重并借鉴地方传统的生态智慧。
由社区集体认同的村规民约在环境治理中不仅可以
调动地方积极性，增强主体意识，还可以降低环境治
理成本进而提高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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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of Urban Ｒesidents Ｒesponding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Public Crisis: Taking Shanghai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COVID-19’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an Example /WANG Weiquan， et al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commun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l le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articipated by multiple
subje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China． Among them，urban residents，as one
of the main bodies of emergency response，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emergency
governance． However，in practice，the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this group is greatly
reduced due to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addition，there
is a complex mechanism behin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is group，which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previous studi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we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5 Shanghai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ders， and sorted and
coded the interview text． After inductive analysis，we
obtained the dilemma and related mechanism of urban
residents’response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cri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ilemma of urban residents’emergency respons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
internal dilemma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eam
dilemma ( including shortage of staff and uneven
personnel quality) and individual dilemma ( including
family burden，workload and negative emotions ) ．
The external dilemmas are reflected in policy，
institutional dilemmas (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rigidity，lack of materials and lack of publicity) and
environmental dilemmas ( including bad weather and
public doubts ) ． On this basis，policy and system
dilemmas act on team dilemmas and environmental
dilemmas，environmental dilemmas act on individual
dilemmas， and individual dilemmas act on team
dilemmas．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model is
further constructed and improved，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Key words: city dweller; emergency response;
community governance; governance dilemm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Project Entering the Village and Community
Ｒesponse: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Ｒ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HANG
Yaqing，et al(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Project entering the villag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nd
the response capacity of community is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Taking the “Village
Bank”project in Northwest Yunnan as a cas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project in countrys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community response to the
project．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ccurately
docking of livelihood needs and “development” to
boost th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s the ba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Mobilizing the
public with the help of local elite organizations and
activat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the community
is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ecological regulation
based on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institutionalized guarantee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integrate external governance
projects with the logic of local life，so as to strengthe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villagers and activate the
enthusiasm of local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ject
entering the village; community response; ecological
regulations; organized mobilization
Tort Liability of Property Companies for
Violat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blig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en Civil Code /JIN
Hai，et al( School of Law，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The Civil Code has made the relevant
systems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green，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tort liability system of the property company’s
violating the obl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property company should assume the tort liability
for violating the obl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hen the damage occurs． The obl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the property company
is statutory and belongs to the obligation of security．
The property company violates the obl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hich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hird party to commit the tort
smoothly and has indirect causative potency for the
damage． The omission of the property company and
the tort of the third party constitute the concurrence of
tort． The third party shall assume the tort liability for
the victim’s damage． If the third party cannot assume
the tort liability，the property company shall assume
the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based on its ability of
prevention．
Key words: the property company; the obl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obligation of
security; concurrence of tort;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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